
 

關於：通識課程：至少於「資訊能力課程」及博雅通識向度 1、2、3、4、5中

各選 1門課程。 

說明如下： 

自 107學年度起入學學士班學生，須於通識課程資訊能力類別中至少修習 1門

課程(電機系符合如下表)，或通過校外資訊類相關證照得免修，但仍需滿足通

識課程 28學分之要求。相關課程及校外資訊類相關證照由通識教育暨共同教

育課程委員會審核認定。 

學生修習該課程即可免修通識課程資訊能力類別之課程。（105、106 入學的選

擇 109 修業規定也符合，因電機系本身有 10 門課程算是資訊能力類別課程，

同學不用額外再去其他系修此類課程） 

 

 

 

 


